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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司基本信息 

 

 
（一） 公司名称（中文）：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RGA Reinsurance Company Shanghai Branch 

 

（二）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66号未来资产

大厦10楼EF单元 

 

（三） 法定代表人：OU JASON HAO（中文名:欧浩） 

 

（四） 经营范围：经营人寿再保险业务，包括 1、中国境内的再保险业务； 

2、中国境内的转分保业务；3、国际再保险业务。 

 

（五） 股权结构和股东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

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六） 子公司、合营公司和联营公司 

    本季度未发生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情况。 

 

（七） 违规情况 

 

1、 报告年度内保险公司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否 

2、 报告年度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否  

3、 报告年度内保险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发生移交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

否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 

RGA 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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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高管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年

龄 

学历 

（学

位） 

任期

开始

日期 

职务 

任职资

格批准

文号 

在关联方

和其他单

位的任职

和兼职情

况 

最近5年的主要工作经历 

Ou 

Jason 

Hao 

60 硕士  

2014年

9月11

日 

总经理  

保监许可 

（2014）

777号 

 无 

2005年至2014年9月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北京代

表处首席代表 

2014年9月至今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叶桂卿 49 硕士  
2015年

9月1日 

精算责

任人 
   无 

2011年至2015年 德国通用再保险公司北京代表

处首席代表 

2015年9月至今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精算责任人 

张琳 34 学士 

2016年

11月25

日 

合规负

责人 

保监许可 

（2016）

1206号 

 无 

2008年10月至2014年10月 三星财产保险公司担

任财务经理 

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 国泰产险公司担任计划

财务部会计处经理 

2016年3月至今 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合规 

         

 

 

说明：其余高管人员信息将于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

会”）批复后予以更新。 

 

 

二、 报告联系人 

 
姓名： 张琳 

办公室电话： 021-20670690 

传真号码： 021-20670601 

电子信箱： avazhang@rgare.com 

 

 

 

 

 

 

 

 

 

 

mailto:avazhang@rg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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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偿付能力充足率主要指标 

 
（一） 主要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221,762,071.96   273,363,534.3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69.31 % 252.41 %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221,762,071.96   273,363,534.3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69.31 % 252.41 % 

 

 

 

 

 

 

 

（二） 主要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保险业务收入 101,678,347.59 39,786,431.33 

净利润 -24,362,843.33 2,410,472.92 

净资产 256,178,178.86 280,541,022.19 

 

四、 实际资本 
 

（单位：元）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认可资产  456,973,743.84  376,685,828.70 

认可负债  104,234,867.13  -76,037,502.13 

实际资本  352,738,876.71  452,723,330.83 

其中:  核心一级资本  352,738,876.71  452,723,330.83 

核心二级资本 - - 

附属一级资本 - - 

附属二级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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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低资本 
 

（单位：元） 
 

项 目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最低资本 130,976,804.75  179,359,796.52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131,331,399.53   179,359,796.52 

非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3,393,675.38  2,114,362.06 

寿险业务保险风险最低资本 104,299,843.25  143,273,396.50 

市场风险最低资本  16,188,025.44   45,927,414.02 

信用风险最低资本  41,478,536.84   28,918,439.14 

量化风险分散效应  44,028,681.38     40,873,815.19 

特定类保险合同损失吸收效应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354,594.78    - 

附加资本 - - 

 

 

六、 最近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分类监管） 

 

2016 年 10 月 10 日，保监会财会部下发的文 财会部函[2016]870 号《关

于 2016 年第 2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报》，我司被评定

为 A 类。 

2017 年 01 月 05 日，保监会财会部下发的文 财会部函[2017]82 号《关于

2016 年第 3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的通报》，我司被评定为

A 类。 

 

七、 风险管理能力 

 
（一）公司类型、最近会计年度的签单保费和总资产 

 

本公司是根据《公司法》、《保险法》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在中国上海注册

成立。本公司营运资金为人民币 3 亿元。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分入保费 181,316,913.80 元，总资产

457,491,910.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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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风险管理自评估情况 

 
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11号：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

评估》的要求，每年度至少开展一次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公司在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的协助下，于2016年第2季度开展了风险管理自评估工作，评估工作于3

季度完成。 

自2015年保监会颁布第二代偿付能力（以下简称“偿二代”）监管规定以

来，我司全体人员高度重视，将偿二代工作要求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认真分析

、研究。鉴于偿二代工作的重要性，我司与几大国际型咨询公司和事务所进行

商洽，通过层层筛选定由普华永道协助我司共同完成偿二代一、二支柱的建设

工作。与此同时，我司向RGA区域总部以及美国总公司通报了偿二代规定及相关

要求，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大力支持。公司成立了包括区域性总部首席运营官、

首席财务官、风险管理负责人、合规及法务负责人、内审负责人、核保理赔相

关负责人、总部投资相关负责人、总部IT相关负责人、总部精算相关负责人等

总公司人员的工作小组。该工作小组以每周为间隔通过在线会议等方式及时跟

进项目进度、调配内部资源，努力将RGA在全球风险管理的经验与中国地区偿二

代要求进行结合。 

截至本年末，我司已聘请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对于公司本年度偿二代制

度制定及实施情况给予建议，同时去年普华永道在我公司偿二代项目上奠定了

一定基础，公司期待在偿二代制度建立及实施方面有更大的跨越。 

 

（三）报告期内采取的风险管理改进措施以及各项措施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保监会相关制度及公司制度管理要求，公司在注册成立时完成了各项

管理制度的制定，包括财务管理制度、精算定价制度、核保制度、人事行政制

度等。去年公司聘请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偿二代一、二支柱给予全方面的

帮助，建立完善各项风险管理制度。今年上半年，我公司对风险管理制度进行

了审阅，补充完善了相关制度，并加强了制度的落实。同时，公司聘请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对我公司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定及实施情况给予审核，我公司于本年

完成风险管理自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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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01 月 12 日，保监会财会部下发的文财会部函[2017]330 号《关于

2016 年 SAMARA 评估结果的通报》，我司得分为 80.54 分。其中，风险管理基

础与环境 16.6 分，风险管理目标与工具 6.31 分，保险风险管理 8.75 分，市

场风险管理 8.08 分，信用风险管理 8.87 风，操作风险管理 8.7 分，战略风险

管理 7.48 分，声誉风险管理 7.78 分，流动性风险管理 7.97 分。 

 

八、 流动性风险 

 
（一）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 

 

 

指标名称 本季度数 上季度数 

实际净现金流（百万元） 56.23 -5.65 

综合流动比率（%）   

  交易类现金流综合流动比率（%） - - 

  未来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 139.62% 168.43%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 105.88% 145.37%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 115.05% 231.78%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 1,204.39% 1,273.99%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 1,549.46% 1,365.80% 

 

  本公司按照“监管规则12号：流动性风险”中列示的方法评估流动性风险。

2016年12月31日的流动性指标计算结果如下： 

 

    未来3个月内综合流动比率：139.62% 

    未来1年内综合流动比率：105.88% 

    未来1以上综合流动比率：115.05%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1：1,204.39% 

流动性覆盖率 压力情景2：1,549.46% 

  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在2016年4季度处于可控范围内。 

 

 



8  

九、 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 保监会未对我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无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            

无 


